
证券代码：

002572

证券简称：索菲亚 公告编号：

2013-008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于

2013

年

2

月

22

日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公告了《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公告编号：

2013-006

，下称

"

《通知》

"

）。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导致《通知》中附件

3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中有

笔误，现将有关笔误更正如下：

《通知》附件

3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之一

"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

第

1

项原文：

"1

、投票代码：

362572

；投票简称：索菲亚；

"

现更正为：

"1

、投票代码：

362572

；投票简称：索菲投票；

"

本公司对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3－03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公路行业（公路）

专业丙级资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新疆北新迪赛勘察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迪赛公司

"

）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工程设计资质证

书》，资质等级为公路行业（公路）专业丙级，证书编号为：

A265004795

。 该资质的取得有利于迪赛公司进一步

拓展业务领域，对其承接相应工程项目起到积极作用。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民生加银平稳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提示性公告

民生加银平稳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3

年

1

月

30

日开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简

称：民生增利

,

代码：

166902

。 经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民生加银平稳增利定期开放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截止

2013

年

1

月

29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20

元，上市首日以该基金份额净值

1.020

元（四舍

五入至

0.001

元）为开盘参考价，并以此为基准设置涨跌幅限制，幅度为

10％

。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公司

2013

年

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５

证券简称：湖北金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

００１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扭亏为盈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

：

８００

万元

－１２００

万元 亏损

：

７３０６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０．０４－０．０６

元 亏损

：

０．３５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１

、化纤主业因主要原材料价格下跌，使生产成本下降，产品盈利能力增强。

２

、公司房地产子公司开发项目略有盈利。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开披露信息，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２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本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光电 公告编号：

2013-03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0,000

万元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六个月，

2013

年

2

月

9

日到期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内容详见公司

2012

年

8

月

11

日刊发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报》的《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

(

公告编号：

2012-54)

。

公司实际使用了

7,000

万元超募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在使用超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公司通过合理安排，资金运作良好。

2013

年

1

月

29

日，公司将

7,000

万元人民币全部归还至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同时，公司将上

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至此，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7,000

万元人民币临时补

充流动资金已一次性归还完毕。 公司通过此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达到了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节约财务费用的预期目的。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310

证券简称：东方园林 公告编号：

2013-002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票完成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兼总经理

何巧女女士的通知，其自

2012

年

11

月

27

日开始的增持本公司股票行为已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完成，现就本次增

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姓名：何巧女

二、首次披露增持计划时间：

2012

年

11

月

27

日

公司控股股东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首次增持了公司股份，并委托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控股

股东增持本公司股票的公告》，详见刊登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三、增持计划内容

公司控股股东、 董事长兼总经理何巧女女士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强烈信心及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的

考虑，拟在未来六个月内根据市场情况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总量不低于

50

万股，最

高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2%

的股份。

四、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本次增持前，公司控股股东何巧女持有公司股份

161,585,363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53.62%

。

控股股东何巧女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竞价方式实施本次增持计划， 自

2012

年

11

月

27

日实施首次

增持， 至

2013

年

1

月

25

日最后一笔增持完成， 控股股东何巧女共增持公司股份

500,66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17%

。

本次增持完成后，控股股东何巧女持有公司股份

162,086,031

股，占公司总股本

53.79%

。

五、增持完成情况

截止到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已完成增持计划，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六、增持承诺履行情况

何巧女女士承诺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增持期间，控股股东严

格遵守了上述承诺，同时承诺，在最后一笔增持行为完成后

6

个月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行为未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七、律师意见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控股股东何巧女女士增持公司股份事项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认为：

1

、 增持人何巧女女士系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境内自然人， 具有法律、法

规、规章规定的担任上市股东的资格，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禁止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的情形，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股份的合法主体资格。

2

、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系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增持人本次增持股份行为符合《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

、本次增持股份前增持人拥有公司权益超过

50%

，本次增持股份后其直接持股比例增加至

53.79%

不影

响公司的上市地位，本次增持股份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0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497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

2013-02

雅化集团凯达化工泸县生产点

25000

吨

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扩能项目

顺利通过验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子公司四川凯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凯达

化工

"

）泸县生产点

25000

吨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扩能项目顺利通过验收。

2013

年

1

月

25～26

日，受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生产司委托，四川省国防科工办在四川省泸州市组织召开了

凯达化工泸县生产点

25000

吨胶状乳化炸药生产线扩能项目验收会议。 与会专家听取了试生产总结报告，审

查了验收资料，察看了生产现场，抽测了产品性能，专家组一致同意凯达化工泸县生产点

25000

吨胶状乳化炸

药生产线扩能项目通过验收。

该生产线通过验收后，凯达化工的乳化炸药安全许可能力将从

21000

吨

/

年增加至

25000

吨

/

年，为进一步

调整公司产品结构，满足市场需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增强了公司的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２

证券简称：靖远煤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二、

２０１２

年度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年度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变动

净利润

４５３８４

万元

７０８１．３４

万元

５４１％

基本每股收益

２．５５

元

０．４

元

５３８％

注释：

１

、本年度净利润为合并口径净利润，包含公司

２０１２

年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

１－８

月份业绩；

２

、基本每股收益按照发行前股本

１７７８７

万股计算为

２．５５

元，按照发行后股本计算，

２０１２

年度基本每股收

益为

１．２６

元。

三、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

四、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一）净利润大幅增加的原因为：

２０１２

年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交割日进行了资产

交割，交割后公司产能大幅提升。 经与公司年报审计机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新增股份还未上市，但公司已经取得了本次注入资产的控制权，其资产产生的损益计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二）基本每股收益变动原因：重大资产重组资产交割后，公司产能和利润大幅增加；

２０１２

年度基本每股

收益按照发行前股本

１７７

，

８７０

，

０００

股计算为

２．５５

元，按照重大资产重组发行后股本

３５９

，

４４５

，

６３４

股计算，

２０１２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１．２６

元。

五、其他相关说明

２０１２

年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中披露，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600656

证券简称：

ST

博元 公告编号：临

2013-008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2

年年报事后审核意见的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的《关于对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报的事后审核意见》（上证公函【

2013

】

0074

号，以下简称

"

意见

"

），对意见中所提出的问题，公司进行说明

和解释并补充提供了相关的材料，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现对重点问题披露如下：

一、关于公司报告期内财务费用大幅减少及是否足额计提利息：

1

、报告期财务费用比上一年度大幅减少的原因是公司在

2011

年的

7

月、

9

月、

10

月偿还银行借款本金合计

10100

万元，因此报告期计提利息相应减少。

2

、我公司依据借款合同

(

或协议

)

、法院判决书按月计提贷款利息，年报审计会计师直接向银行发询证，根

据银行的回函，进行调整。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借款本金

18931.90

万元，体现在

"

短期借款

"

科目，应付银行贷

款利息合计

16374.47

万元。 我公司已经足额计提了本金及利息。

二、关于公司变更合并报表范围的问题：

2012

年

8

月江苏金泰天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泰天创）原大股东上海震宇实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震宇）为了调整经营结构，将持有金泰天创

24%

股权转让给自然人徐凯先生，股权变更后珠海信实

以

40%

的股权比例成为金泰天创的第一大股东，并调整了金泰天创的董事会，现任三名董事均由珠海信实提

名、委派，珠海信实能够控制金泰天创的财务及经营政策，取得了金泰天创的实质控制权，并形成同一控制下

的合并。珠海信实已按照会计准则关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账务处理，对期初及比较报表

数进行了调整。公司董事会已于

2012

年

9

月

25

日以公告临

2012-52

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附注中显示公司

对金泰天创拥有

100%

表决权，系因经办人员的失误所导致的错误。 公司对金泰天创拥有的表决权应为

40%

。

公司将另行发布年报更正公告进行更正。

三、关于公司持有银行承兑汇票和公司银行账户的情况：

公司报告期内持有较多银行承兑汇票，且报告期实现票据贴现收益率为

5.53%

，所使用的贴现率是参考

市场利率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的，交易价格公允。票据的贴现利息收入是以票据到期时收回的金额减去取

得时支付的金额计算而来，在会计处理上是计入其他业务收入的。票据到期时公司通过以票易票的形式更换

了新的票据，因此现金流量表中未有体现票据交易的情况。

经公司核实，公司的银行账号均未被冻结。

四、关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问题：

2010

年

7

月

12

日本公司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

2010

年

7

月

28

日本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通过《关于湖北天瑞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按现有股东同比例现金增资。 拟增资

134,

486,986

元，共

5,000

万股，折合每股

2.6897

元。 因此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信实以现金

31591088

元及债权

1400

万元参与对天瑞酒店同比例增资扩股。 由于其他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截止

2012

年年度报告披露日，天

瑞酒店增资扩股尚未完成，为确保有关款项安全，经公司督促，天瑞酒店股东李毅已将其持有的天瑞酒店股

权质押给珠海信实，公司控股股东华信泰同意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

督促天瑞酒店其他股东尽快完成此次增资事项。

2012

年

12

月公司子公司江苏金泰天创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董事会、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向珠海青禧贸

易有限公司提供临时借款。 公司将督促金泰天创尽快收回该笔临时借款。

五、关于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较高的原因：

母公司营业收入包含两部分：矾土贸易和代理进口业务，其中代理进口业务收入

1919

万元，该项业务所

发生的成本主要是相关业务人员的差旅费、招待费及报关费，因金额不大直接计入了当期费用，因此营业成

本

2547

万元仅仅是矾土贸易的成本，其毛利率是

8.09%

。

公司将尽快根据上述事后审核意见对公司的

2012

年年报进行补充修订。

特此公告。

珠海市博元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600122

股票简称：宏图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3-002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9

日在公司总部以通讯方式召开，会

议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实际出席

11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出席董事的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修改

<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

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

的议案》。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证监会办公厅联合下发的《关于

2012

年主板上市公司分类分批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

范体系的通知》（财办会

[2012]30

号）精神，考虑到内控实施的长效性与公司的实际情况，同意对原《江苏宏图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作方案》 中审计进度及部分内容进行调整和修改， 公司将于披露

2013

年公司年报的同时， 披露董事会对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以及注册会计师出具的内部控制审计

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本次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刊登的《宏图高科内部控制规范实施工

作方案（修正稿）》。

特此公告。

江苏宏图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0220

股票简称：江苏阳光 公告编号：临

2013-001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法院申请控股子公司宁夏阳光

硅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的控股子公司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宁夏阳

光

"

）成立于

2006

年

7

月

12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6000

万元，注册地址位于宁夏石嘴山工业园区西电路两

侧，主要从事多晶硅生产和销售。 该项目累计总投资为

17.8

亿元，其中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6

亿元，本公司出

资

2.34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65%

；中色

(

宁夏

)

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0.9

亿元，持股比例

25%

；宁夏电力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0.36

亿元，持股比例

10%

，其余为宁夏阳光向本公司的借款和银行贷款，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宁夏阳光向本公司借款

127,494.6

万元，另外宁夏阳光以生产用的全部机器设备及土地、厂房作为

抵押物向中国进出口银行陕西省分行贷款

1.2

亿元，本公司为宁夏阳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随着形势的变化，受西班牙、德国等光伏市场消费大国削减光伏组件终端市场的政府补贴、欧盟、美国

对我国光伏企业

"

双反

"

以及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光伏行业市场形势持续低迷，宁夏阳

光多晶硅生产成本严重倒挂，生产经营无法持续下去。 宁夏阳光已于

2012

年

8

月下旬正式停产检修（详见

2012

年

10

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鉴于当前的

多晶硅市场状况，宁夏阳光亏损局面将长期存在。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账面资产总额

139,872.15

万

元，负债总额

144,487.77

万元，净资产

-4,615.62

万元；

2012

年

1-12

月份亏损

24,739.9

万元，宁夏阳光目前已资

不抵债，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为了保护全体投资者的利益，本公司向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申请宁夏阳光破产清算，并于近日收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宁夏回族自治

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3

】石破【预】字第

1

号），法院正式受理本公司对宁夏阳光的破

产清算申请。

《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3

】石破【预】字第

1

号）主要内容为：

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三条

"

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

的规

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对级别管辖的规定，被申请人宁夏阳

光硅业有限公司住所地为本市辖区，注册机关为石嘴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因此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被申请人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系企业法人， 具备破产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系破产适格主

体。 申请人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与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借款明细以及对账往来函载明，宁夏阳光硅业

有限公司现尚欠债权人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1,274,946,000

元，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债务债权

关系。 被申请人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载明，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资产总计

1,398,721,

460.67

元，负债合计

1,444,877,679.97

元，净资产为

-46,156,219.30

元，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二条规定的

"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

的判断标准。 因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七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

下：受理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对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宁夏阳光目前已资不抵债，所欠本公司借款

127,494.6

万元预计无法偿还，因此本公司将计提大额坏账

准备，从而对本公司

2012

年利润造成重大亏损。 本公司将会根据宁夏硅业的破产进程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9

日

股票代码：

600220

股票简称：江苏阳光 编号：

2013-002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预计本期业绩情况

1

、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

、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12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为

亏损。

3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

1

、

2011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06,579.06

元

2

、基本每股收益：

0.0049

元

三、业绩亏损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由于多晶硅行业整体持续低迷，导致多晶硅市场价格不断下跌，使公司多晶硅业务毛利率

同比大幅下降，为有效降低多晶硅生产经营风险，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已于

2012

年

8

月下旬正式停产检

修（详见

2012

年

10

月

27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公告），另外

公司向宁夏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控股子公司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并于近日收到宁夏

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3

】

石破【预】字第

1

号）（详见

2013

年

1

月

30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

sse.com.cn

公告），因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向公司借款

127,494.6

万元未偿还，就宁夏阳光硅业有限公司目

前的经营状况来看所欠本公司的借款预计无法偿还，因此公司

2012

年度将计提大额坏账准备，从而对本公

司

2012

年度利润造成重大亏损。

四、其他相关说明

2012

年度经营业绩的具体情况，公司将在

2012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７

股票简称：安源煤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３

，

４３４

，

５０４

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一）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２０５２

号《关

于核准安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

本公司向江西省煤炭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江煤集团”）发行

８０

，

４１２

，

４４６

股股份、向北京中弘矿业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弘矿业”）发行

１３３

，

６７４

，

１６９

股股份、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融”）

发行

８

，

５１５

，

４６２

股股份、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发行

３

，

１４５

，

８６４

股股

份（共计

２２５

，

７４７

，

９４１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非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份登记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

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三）非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安排：江煤集团所持安源股份股票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转让； 中弘矿业所认购股票中

４１

，

７７３

，

１７８

股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其余

９１

，

９００

，

９９１

股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中国华融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中国信达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无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中弘矿业承诺本次发行结束后，所认购股票中

４１

，

７７３

，

１７８

股股份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内不转让，其余

９１

，

９００

，

９９１

股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上述锁定期期满之后按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中国华融承诺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中国信达承诺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票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无上述承诺之外的上市特别承诺， 亦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后认为：中

弘矿业、中国华融、中国信达持有的合计

５３

，

４３４

，

５０４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数量符合《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符合上市流通的条件。 同时，中弘矿业仍应继续遵守其出具的锁定

期承诺函，剩余

９１

，

９００

，

９９１

股安源煤业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３

，

４３４

，

５０４

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４

日；

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单位：股）

序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余限售股数量

１

江煤集团

８０

，

４１２

，

４４６ １６．２５％ ０ ８０

，

４１２

，

４４６

２

中弘矿业

１３３

，

６７４

，

１６９ ２７．０１％ ４１

，

７７３

，

１７８ ９１

，

９００

，

９９１

３

中国华融

８

，

５１５

，

４６２ １．７２％ ８

，

５１５

，

４６２ ０

４

中国信达

３

，

１４５

，

８６４ ０．６４％ ３

，

１４５

，

８６４ ０

合 计

２２５

，

７４７

，

９４１ ４５．６２％ ５３

，

４３４

，

５０４ １７２

，

３１３

，

４３７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

：

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 限 售 条 件

的流通股份

１

、

国家持有股份

２

、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９２

，

０７３

，

７７２ －１１

，

６６１

，

３２６ ８０

，

４１２

，

４４６

３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１３３

，

６７４

，

１６９ －４１

，

７７３

，

１７８ ９１

，

９００

，

９９１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２５

，

７４７

，

９４１ －５３

，

４３４

，

５０４ １７２

，

３１３

，

４３７

无 限 售 条 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２６９

，

２３２

，

０００ ５３

，

４３４

，

５０４ ３２２

，

６６６

，

５０４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２６９

，

２３２

，

０００ ５３

，

４３４

，

５０４ ３２２

，

６６６

，

５０４

股份总额

４９４

，

９７９

，

９４１ ０ ４９４

，

９７９

，

９４１

特此公告。

安源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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